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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意见》（征求意见
稿），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以单元为单位提出申请，并经
该单元全体业主同意并签署

“加装电梯协议书”。申请人可
以推荐业主代表或委托业主委

员会、电梯安装企业等其他单
位作为代理人组织实施。

《意见》（征求意见稿）还指
出，申请人或代理人（以下简称

“申请人”）享有向区县（市）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以下简称“属地住建部门”）
依法提出申请；征求业主意
见，签署电梯委托加装合同及
第三方监理合同；以及向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电
梯安装监督检验等权利。

什么样的小区能加装电梯？如何申请？补贴多少？

老小区居民期盼的
加装电梯心愿即将实现

今起，宁波市住建委等17个部门向市民征求意见

老小区没有电梯，上下楼困难愁坏了不少老年人。随着宁波市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为老楼加装电梯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们小区要是能
像高层住宅一样，有一部电梯该多好！”老小区居民，尤其是五、六楼的老年居民都有这样的期盼。

昨天，记者从宁波市住建委得到的好消息是，老小区居民们的这个心愿即将实现了。由市住建委牵头起草的《关于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的实施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后，宁波多层住宅将全面
铺开加装电梯，财政将给予一定的补贴。老旧住宅小区将加装的电梯以厢式电梯为主，并发展座椅式、站立式楼道电梯或爬楼机。

今日起，市民可直接将修改意见发送至邮箱：2083616082@qq.com，也可以传真至89180698，截止时间为2017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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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内容

经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
为D级的既有多层住宅

经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
为C级的既有多层住宅

无桩基础、构造柱、圈
梁，且楼板为多孔板的
既有多层住宅

电梯拟加装位置已埋设
有无法移位的化粪池等
管线（网）

无合法权属证明的既有
多层住宅

已列入房屋征收计划或
棚户区改造范围

经排查为疑似危房，未
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
鉴定的

侵占城市道路和消防通
道，影响车辆通行，不能
满足消防安全条件的

未经原设计单位或具有
相同资质设计单位出具
专项设计图纸和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

低洼易积水地段既有多
层住宅

备注

完成解危后可申
请加装

楼板为多孔板、
但有桩基础、构
造柱和圈梁的可
列入

经房屋安全鉴定
机构鉴定后，根
据鉴定结论，按
清单1、2项确定

根据 《意见》（征求意见
稿），申请可分成四步。

第一步，提出申请。申请
人向属地住建部门提出申请，提
交：1、签署的“加装电梯协议
书”和全体业主房屋产权证、身
份证明；2、经公示且无异议的
加装电梯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及委托第三方监理合同。加装
电梯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应
当在本住宅小区、本单元等显
著位置进行公示，公示时间应
不少于10个工作日。申请人公
示时应当同时公开异议受理电
话。公示有异议的，应当注明异
议协商处理情况和结果。

第二步，联合审查。属地
住建部门受到申请人申请，审
查已经公示且无异议的，应当
在5个工作日内向规划、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消防、综
合执法等部门发出联合审查意
见书。相关部门应当在收到联
合审查意见书后5个工作日签
署意见，并反馈属地住建部
门。相关部门审查意见应当注
明“同意”或“不同意”。规
划、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消防、综合执法部门同时作出

“同意”审查意见后，属地住建
部门应当批准加装申请。

第三步，实施加装。申请

人申请加装成功后，可以实行
电梯采购，委托开展设计、施
工，与相关单位签订《加装电
梯施工承包合同》，明确合同各
方权利、责任、义务，进行加
装施工；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
规范要求，开展加装电梯安全
监督检验。

第四步，使用登记。申请
人或者受委托电梯使用管理单
位与具有相应资质的电梯维护
保养单位签订维护保养合同，
并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
用登记证。

“我居住的老小区能加装电
梯吗？”对于翘首盼望加装电梯
的居民来说，这个问题都十分
关心。除了要单元全体业主同
意外，《意见》（征求意见稿）
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应当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
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列入负
面清单管理的既有住宅不纳入
或有条件纳入。什么是负面清
单？从《意见》（征求意见稿）

中所列出的表格中可以看出
“经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为D
级的既有多层住宅”“经房屋安
全鉴定机构鉴定为C级的既有
多层住宅 （完成解危后可申请
加装）”“无合法权属证明的既
有多层住宅”“已列入房屋征收
计划或棚户区改造范围”等10
种情况不符合加装电梯的条
件。（具体负面清单，可详见文
后表格）。

（二） 经本单元全体业主

同意，签订“加装电梯协议
书”，加装电梯方案经公示且
无异议；

“加装电梯协议书”应当根
据楼层受益等因素协商确定工
程建设、设备购置安装费用、
维护保养、维修更新、能耗等
费用分摊方案，落实电梯加装
完成后的使用管理单位。

（三）已委托原设计单位或
具有相同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
设计图纸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意见》（征求意见
稿）支持注册地在宁波
的各类金融租赁、融资
租赁企业等社会资本探
索参与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的方式和途径，鼓励
选用接力式、快装式、搭
积木式“微梯”实施加
装，完善售后服务措施，
提高售后服务水平，实
现加装维管一体化。

不具备加装电梯条
件的住宅小区，鼓励由
申请人安装楼道电梯或
由物业服务企业、居家
养老服务机构开展爬楼
机预约等服务，并由区
县 （市） 人民政府在按
照购置数量和价格实行
20%的一次性补助。

记 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廖 鑫

社会资本如何参与？5.

《意见》（征求意见稿） 明
确，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将
遵循“试点带动、示范推动”原则，
实行财政资金竞争性补助。各区
县（市）按每部加装电梯的申请
人予以15万元补助，专项用于
补贴加装电梯建设安装成本；
其中：各区县（市）前10部加装
电梯且已通过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使用登记的，按每
部20万元标准予以激励补助，

海曙区、鄞州区、江北区加装电
梯补助部分市本级承担50%。

出资加装电梯的业主或其
配偶可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
金、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
住房公积金，提取总额不得超
过个人出资部分；提取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的，不得超过个人
账户余额的70%；同时提取住
房公积金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的，合计不得超过个人出资部

分。在原有小区用地范围内加
装电梯的，一次性缴纳或建成
后按年或次缴纳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不再收取；应当缴纳政府
性基金的、由区县 （市） 财政
代缴后不再补缴。

不过，《意见》（征求意见
稿）也明确指出，单一业主多层
住宅和四层以上（含四层）联排
叠加别墅申请加装电梯不享受财
政补助政策，其他可参照执行。

加装电梯如何申请？

加装电梯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加装电梯的申请程序是什么样的？

如何补助？哪些情况不享受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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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既有多层住宅
加装厢式电梯负面清单

走一线 破难题


